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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第3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1年9月23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賴擁連 

委員：蔡田木、陳建安、施寶雯、葉子菁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及各業務科執行情形報告： 

1.疫情漸緩，一切即將恢復正常，請北所針對疫情趨緩後收容人輔導工作以及與疫情如何共處之作為，提出報告。 

機關回應如下： 

(1) 立德電台、文康活動及才藝班等 

① 立德電台： 

A. 發展立德電台資源共享的概念，分享其他矯正機關自行下載運用行，發揮廣播教化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持續

規劃教化與防疫衛教宣導等相關課程。 

B. 本所心社個管人員發揮專業能力，積極推廣，在專業課程外，另增節慶類、互動類，增進實際層面的宣揚，正面

且活潑的風格，提升矯正機關的形象，讓節目更具吸引力，達到實質教化輔導效果。 

② 文康活動及才藝班等: 

A. 疫情期間，文康活動採取靜態形式辦理，期間以短文，防疫海報、讀書心得、四格漫畫等以達到防疫與教化之雙

重功能。未來視疫情趨緩情形，開辦動態文康競賽與活動。 

B. 才藝班:花燈班-已開班，書法班-舍房自主練習，其餘美畫人生班、蝶谷巴特法式拼貼班依矯正署指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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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治教育、志工個輔、宗教輔導等：現階段除法治教育(台北法扶、新北法扶)採影音光碟宣導外，其餘皆暫停辦

理，將再依矯正署函示恢復辦理。 

(2) 新收、自殺防治計畫、出監安置轉銜等 

①新收調查程序： 

A. 每日戒護科內名籍將新收收容人（昨日新收者，禁見被告或臥病確實無法上樓辦理新收調查者除外）提帶至輔導

科二樓新收教化中心辦理新收作業，各科室均配置1名承辦人於此次辦理新收調查業務，督令填寫直接調查表(一)

至(六)、易科罰金宣導、未成年子女需求照顧協助調查、毒品犯受刑人入監問卷施測調查、酒癮受刑人問卷調查

及各項新收調查影片宣導（欺弱凌新、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家暴等）。 

B. 新收調查於疫情期間作法： 

a. 新收隔離觀察：因矯正機關屬封閉收容屬性，為避免群聚感染，收容人入所後均辦理至少14日之隔離觀察，觀察

期間無症狀者始得提帶出隔離房接受面對面新收調查（職員與收容人間有隔離擋板作為區隔），疫情嚴峻期間致

停止辦理新收調查時，前揭作業均以紙本發放調查為主，原則上紙本發放調查均於發放後二日內回收，遇特殊狀

況（如入監所後即因病戒送外醫者除外）無法回收，該收容人若有特殊需求則視個案需求特殊處理。 

b. 新收講習宣導：收容人於新收教化中心辦理新收調查及各項講習，職員宣導入監所應注意及重要事項後，原則上

均以公播影片宣導為主，若遇疫情嚴峻收容人無法至新收教化中心接受講習宣導時，則改由立德電台廣播方式辦

理宣導。 

c. 生活手冊發放：監獄行刑法第15條及羈押法第14條等相關法規，受刑人（或被告）入監（所）講習時，應告知相

關事項及其他應注意事項，並製作手冊交付其使用，本所依法均於收容人入監所後隔日依據收容屬性，原則上每

位收容人均發放1本，出監所時請其繳回所方以利再發放使用 

d. 各式問卷調查：新收調查依職掌業務須辦理毒品犯入監、出監調查問卷及酒癮調查問卷，因受刑人無法親赴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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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中心辦理新收調查時，上開問卷調查則將新收調查名冊以教區為單位製行成冊，發放新收受刑人自行勾稽，

毒品犯出監調查問卷則於每月月中發放，次月出監之毒品犯受刑人亦以教區為單位製行成冊，問卷回收後登錄獄

政系統。 

e. 線上審議會議：疫情嚴峻期間，為減少與避免群聚染，原應邀集全所相關科室或教輔小組成員聚集、共同探討及

審議之「調查審議會議」及「自殺防治處遇會議」，均改採以線上審議方式辦理，俟疫情平緩始回復與會正常。 

② 收容人家庭社福需求調查 

A. 新收調查知悉：獲悉收容人於直接調查表(六)（受刑人及被告均為第四表，其餘屬性者則請教輔小組協助先行調

查）有勾稽家中有年長者（65歲以上）或未成年子女（12歲以下）需要照顧或協助之狀況，均即時轉知專責社工

師介入了解是否有亟待協助或處置之情形，經輔導、評估後認確有實際需求者，將立即透過線上通報機制通報各

縣市政府轄處單位，輔導程序並即時陳報。 

B. 教輔小組通報：本所立德電台每日均播放新收調查相關宣導事項及資訊，新收收容人獲悉有此可受協助之管道，

可即時向教輔小組報告，經教輔小組先行介入、訪談認確有需求者將即時轉知輔導科專責社工師立即介入，經再

次確認仍循線上通報機制辦理。 

C. 場舍宣導知悉：專責社工師每月均至少進入場舍1次辦理心理衛生講座、生活適應。「新收隔離場舍」則每月至少

進入1次，社工師辦理宣講時，遇受刑人臨時提出需求將及時介入訪談、辦理。 

③ 復歸社會轉銜工作: 

A. 依受刑人資料調查辦法第六條第四項：「受刑人出監調查於受刑人期滿前三個月，或提報假釋前為之，必要時，得

於釋放前再予覆查」。 

B. 於每月調查二個月後出監受刑人發放出監調查表，如受刑人填寫需要就業轉介就會給予就業服務轉介單請教誨師

告知相關權益並填寫完成在於出所前一個月發文給就業服務處交付轉介單於收容人出所後就業服務處銜接後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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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3) 治療性處遇、保護性處遇、家庭支持方案等 

① 因疫情因素，治療性處遇(藥癮、酒癮)、保護性處遇(自殺、身障、高齡、特殊個案管理、極刑等)、家庭支持方案

等，除具有急迫性質自殺、情緒困擾、協助生活適應等個案外，無論是在個別輔導\評估、專業團體開辦、場舍講座

宣導等皆暫停辦理，隨疫情趨緩逐漸恢復。 

② 現階段個別輔導上除仍須配戴口罩，更需間隔壓克力隔板並保持一定距離下，可完成整個晤談時間。另外，並將規劃

辦理HIV收容人支持團體/多元性別與情緒探索工作坊、現實治療-情緒覺察與控制團體(針對情緒困擾個案)、正向自

我肯定團體計畫(身障)，及毒品收容人壓力調適策略團體、酒癮二級預防課程等。 

③ 另外，並將規劃視訊、實體教化等方式，透過影片、牌卡、各類媒材等進行，並再視疫情變化，妥適加開藥癮進階團

體、酒癮處遇二、三級課程團體。 

(4) 教輔員一般性處遇 

目前北監支援本所教誨師共有三位，另有一位由輔導科劉輔導員協助，採分區管理之方式，每位老師負責自己教區之收

容人。有關輔導工作，因避免疫情傳播，均採帶口罩中間置隔板面對面方式輔談，如過程中發現收容人有特殊狀況或需

求時，會及時填寫轉介單轉介給社工師、心理師做後續之協助處理。目前面談輔導有以下幾種情況: 

①收容人主動陳報乙式報告時。 

②場舍主管轉知個案。 

③機關列管或交接之特殊個案，如自殺、幫派、重大傷病、家中變故。 

2.收容人復歸社會轉銜工作日趨重要，請北所針對收容人技訓作業、自主監外作業與就業輔導等工作，提出報告。 

機關執行情形報告： 

(1)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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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課程規劃方向： 

本所主要收容刑期3年以下之受刑人，課程規劃以短期訓練為主，以利收容人能全程參與課程，短期內習得基礎概念

與技術。隨時留意市場脈動，如遇有具就業市場性且可短期訓練之技能，積極洽談相關師資、引進課程，例如本所

110年因應咖啡市場需求量大，且進入門檻低，新開辦「咖啡烘焙行銷班」；111年與新北市玩具銀行合作開辦「玩具

修繕班」，以玩具為媒介，不僅可以學習到玩具修復的技能、愛物惜物的觀念，更能將修復好的玩具回饋給社會上的

弱勢團體或家庭，創造出更多機會讓受刑人得到與社會的互動和支持，提高收容人就業之機會。 

② 現有技訓班別： 

現有技訓班別，可分為「就業謀職」及「傳統工藝」兩大類，共開辦6個班別： 

就業謀職類，開辦中餐烹調、烘焙食品、園藝、咖啡烘焙行銷、玩具修繕班；藝術人文類，開辦藍染班。課程結束

後，發放「滿意度問卷調查表」交予參訓學員填寫後回收統計，作為本期訓練反應評估之用，可供未來開班評估及改

善之基礎。 

咖啡烘焙技訓班教室重新進行室內裝修與布置完成，設有吧台及座位區。 

③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合作情形： 

自107年起迄今，每年皆會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申請合辦「水電裝修技能訓練班」，引進勞動師

資，使收容人習得水電技能，結訓學員可受雇擔任水電安裝及檢修人員外，亦可自行創業水電行或工程公司，促進收

容人就業。 

(2)自主監外作業: 

①遴選現況: 

111年起迄今已公告辦理5次自主監外作業遴選，目標人數22人，(已核准15人)。遴選標準為身體健康、最近6個月無妨

害監獄秩序、本所執行逾2個月、具參加意願…等，且不得有脫逃行為、毒品販賣運輸(累再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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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工作期間輔導: 

未出工前會有訪視面談及職前講習，每天同學出工回所後要寫工作心得。輔導方式以團體或個別方式進行，對於同學

在外工作項目、生活適應、及家庭狀況…等予以輔導，每星期至少輔導同學一次。 

(3)就業輔導： 

①與「中華民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協會」合作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6小時遴選即將出所收容人且具工作意願

者協助其取得學習時數證明以利收容人出所後求職。 

②技能訓練班結訓時接洽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向技訓班學員發放輔導就業等文宣協助其填寫更生保護申請表。 

③目前本所自主監外作業協力廠商三家若受刑人於自主監外作業期間表現良好於刑期期滿或假釋後廠商有意願聘該員

為公司正式員工。本所曾有三名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於釋放後成功媒合為協力廠商員工。 

④ 輔導科111年度原定每個月第四個星期三上午9時30分與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合作辦理個別輔導暨就業小團體輔

導因COVID-19疫情關係暫無辦理。 

⑤輔導科辦理就業轉介111年度發函轉介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等機構協助就業共20人。 

3.死刑犯的身體健康問題，因為政府目前不執行死刑緣故，頗受外界重視，請北所針對目前死刑犯之身心健康與輔導策略，

提出報告。 

機關執行情形報告： 

(1)針對死刑犯的關懷每天有值勤主管及教誨師等教輔人員關懷，在經過量表測量後，有問題再轉介相關心社人員特別輔

導，除此之外，心理師每個月亦會對特殊個案加強關懷。如認有需要時均即轉介身心科門診。 

(2)每年以簡式健康量表(BSRS-5)、病人健康問卷(PHQ-9)進行心理健康篩檢，以確實掌握其身心狀態。 

(3)尊重收容人意願，安排多元類型之教化志工，進行一對一之長期認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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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動生命教育-為紓緩死刑定讞待執行者監禁壓力，得規劃盆栽種植或水族生態照顧（如孔雀魚、烏龜、魚蝦等養護）

等活動或辦理小團體課程。 

(5)春節、母親節及中秋節等辦理電話與面對面懇親活動，以及相關家庭支持活動。 

(6)每月辦理各項文康活動或運動競賽，豐富平日生活並調劑身心健康。設置桌球桌、體感電視遊樂器(如NintendoSwitch健

身環等)，在室內即可達到健身效果，以達到減緩監禁壓力，增進身心健康。 

(7)提供圖書、卡拉OK、公播版影片欣賞、每月文康競賽等娛樂性相關器材。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本小組於111年7月28日上午9點30分前往北所進行實地訪視被告及受刑人各1名。 

2.本小組於111年9月23日於臺北看守所召開本年度第3次視察會議，邀請機關進行業務簡報及垂詢(略)。 

(三)下季視察重點：本屆任期屆滿，視察重點建議由新任期之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於上任時重新擬定。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1疫情漸緩，一切即將恢復正

常，請北所針對疫情趨緩後

收容人輔導工作以及與疫情

如何共處之作為 

輔導科與衛生科報告內容洽悉。 

鑒於疫情期間多以口頭報告方式了解輔導

工作與作為，建議疫情緩和，實地參訪並

規劃收容人與視察小組委員的訪談機會，

持續追蹤。 

2收容人復歸社會轉銜工作日

趨重要，請北所針對收容人

技訓作業、自主監外作業與

就業輔導等工作 

作業科報告內容洽悉。 

外界仍質疑受刑人參加技訓之額度與比例

過低，另技訓職類是否不符合時代趨勢，

應請北所檢討與提高參加技訓人數，持續

追蹤。 

3死刑犯的身體健康問題，因

為政府目前不執行死刑緣

故，頗受外界重視，請北所

輔導科與戒護科報告內容洽悉。 解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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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目前死刑犯之身心健康

與輔導策略 

4.本小組7月28日前往北所訪

視被告與受刑人各一名 

被告與受刑人均反映生活上一切適應良好，只是有用

水限制以及天氣過熱風扇不足之問題。 

請北所針對用水時間限制與風扇不足之問

題，在設施設計與空間容許的範圍內改

進。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無) 

五、附件：（無） 


